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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 

6.1 各單位及校服組為募集校友及社會各界對本校校務發展之資源執行募款

活動時需以專案簽呈經校長室同意始得辦理，且各教職員生不得自行以

學校名義或使用學校相關設施，從事個人之募款活動。 

6.2 本校可接受國內外各機關團體及個人、校友之捐贈。 

6.3 接受募款及捐贈收款之方式可分為：現金、有價證券、財產(包括不動

產、動產及圖書)。 

6.3.1 接受現金之募款及捐贈：可分為直接由出納收取現金、電匯至指定銀

行及支票。 

6.3.1.1 現金：直接繳交現金至出納，並於繳款單上並註明「捐款」字樣、

姓名、地址、電話及用途等，出納確認後始寄發正式「捐贈收據」。 

6.3.1.2 電匯：募款或捐贈之團體或個人應先向出納單位約定收款帳戶，直

接匯入該帳戶，並請其傳真轉帳及電匯憑證告知本校出納單位，並

註明「捐款」字樣、姓名、地址、電話及用途等，輸入繳款單俟確

認入帳後始寄發正式「捐贈收據」。 

6.3.1.3 支票：支票抬頭上寫明本校校名，加劃雙橫線，並註明「禁止背書

轉讓」字樣，以掛號郵寄本校出納。信函內請註明「捐款」字樣、

姓名、地址、電話及款用途等，俟兌現入帳後始寄發正式「捐贈收

據」。 

6.3.2 接受有價證券之募款捐贈：外來單位需以正式書面資料表示捐贈意願，

其內容需詳載：a.贈與標的物(是否上市、上櫃) b.捐贈數量 c.捐贈日期

f.面額 e.市場價值；呈報校長室核准後以面額入帳並開立「捐贈收據」。 

6.3.3 接受不動產、動產及圖書之募款及捐贈：本校接受不動產、動產之募

款及捐贈係由總務處保管組統籌辦理、接受圖書之募款及捐贈係由圖

書館統籌辦理；捐贈單位應附上財產捐贈清冊，捐贈清冊內容需包含：

a.財產名稱 b.原始成本 c.購置日期 d.財產使用年限 e.價值之文件證明

(如發票、報價單、財產型錄附金額)：其受贈財產價值以該份文件證

明計算現值，以供總務處或圖書館列入本校財產及會計入帳後始開立

「捐贈收據」之依據。 

6.4 入帳及收據開立： 

6.4.1 收受各項募款或捐贈由出納組核對後轉會計室帳列”捐贈收入”科

目並由出納組開立「捐贈收據」，總務長核章後送會計主任核章，最後

送校長室核章後，再由出納組寄發收據，存根聯由出納組存查。 

6.4.2 各承辦單位應彙總各項捐贈及募款明細以供備查。 

6.5 款項運用： 

6.5.1 未指定用途者全數由本校校長室統籌運用；指定用途作為講座經費、

建築設施之興建或修繕經費、學生獎助學金、全校性發展經費，以及



配合學校特定目的募款活動之捐贈等，亦應由本校校長室依指定用途

使用。 

6.5.2 其他指定使用單位指定用途者，依指定用途運用並依規定辦理核銷。 

6.5.3 會計單位依其用途核銷確實登帳。 

6.6 控制重點： 

6.6.1 募款活動是否經校長核准。 

6.6.2 募款及捐贈款是否依規定開立「捐贈收據」。 

6.6.3 捐贈收據各聯交付、保管及存查是否依規定辦理。 

6.6.4 募款及捐贈款是否適時登帳，且登帳正確。 

6.6.5 屬財產捐贈是否附上財產捐贈清冊或捐贈財產之統一發票影印本或

財產清冊或「廠商估價單」。 

6.6.6 出納單位收受各項捐贈及募款是否有確實入帳兌現。 


